
新 竹 市 政 府 處 理 違 反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法 案 件 裁 罰 基 準 附 表 

 
項次 

違反事項 法條依據 法定罰鍰額度 統一裁罰基準 

一 系統經營者未依

本法第三十九條

規定使用插播式

字幕。 

本法第六十二

條。 

予以警告或處新

臺幣二十萬元以

上四百萬元以下

罰鍰。 

 

第一次：予以警

告。 

第二次：處新臺

幣二十萬元。 

第三次起，依第

二次標準，每次

遞增新臺幣五萬

元。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四百

萬元。 

 

二 系統經營者未依

本法第三十五條

規定插播廣告。 

本法第六十六條

第五款。 

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二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第一次：處新臺

幣十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二次起，依第

一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二百

萬元。 

三 系統經營者未依

本法第五十條第

一項、第二項、

第五項或第八項

規定，與訂戶訂

立收視、聽服務

書面契約，或契

約內容有違上述

規定。 

本法第六十九條

第七款。 

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一百二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

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得按次處罰。 

第一次：處新臺

幣六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二次起，依第

一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一百

二十萬元。 

四 系統經營者未依

本法第五十二條

規定於訂戶收

視、聽服務契約

終止後一個月內

將相關線路拆

除。 

本法第六十九條

第九款。 

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一百二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

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者，

得按次處罰。 

第一次：處新臺

幣六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二次起，依第

一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一百

二十萬元。 

五 系統經營者未依

本法第四十三條

規定載明其名

稱、識別標識、

許可證字號、訂

戶申訴專線、營

業處所地址、頻

道總表、頻道授

權期限及各頻道

播出節目之名

稱。 

本法第七十條第

二款。 

予以警告或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

一百二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第一次：予以警

告。 

第二次：處新臺

幣六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三次起，依第

二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一百

二十萬元。 



六 系統經營者未依

本法第五十一條

第一項規定未經

催告即停止提供

收視、聽服務。 

本法第七十條第

四款。 

予以警告或處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

一百二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

不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 

第一次：予以警

告。 

第二次：處新臺

幣六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三次起，依第

二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一百

二十萬元。 

七 系統經營者未依

本法第五十條第

七項規定辦理訂

戶申訴案件。 

本法第七十二條

第一項第二款。 

予以警告或處新

臺幣三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

改正；屆期不改

正者，得按次處

罰。 

第一次：予以警

告。 

第二次：處新臺

幣三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三次起，依第

二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六十

萬元。 

八 系統經營者有營

運不當、損害訂

戶權益情事或有

損害之虞者，未

本法第六十三

條。 

處新臺幣六萬元

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改正；屆期

第一次：處新臺

幣六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二次起，依第



依本法第五十三

條規定辦理。 

不改正者，得按

次處罰，或廢止

其經營許可並註

銷其執照。 

一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三百

萬元。 

九 系統經營者遇有

天然災後或緊急

事故時，未依本

法第四十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

辦理。 

本法第六十六條

第六款。 

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 

第一次：處新臺

幣十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二次起，依第

一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二百

萬元。 

十 系統經營者規

避、妨礙或拒絕

主管機關為辦理

本法所定事項之

監督管理所為之

檢查或命令，未

依本法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本法第六十八

條。 

新臺幣十萬元以

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並令其限

期改正；屆期不

改正者，得按次

處罰。 

 

第一次：處新臺

幣十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二次起，依第

一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二百

萬元。 

十一 系統經營者未依

本法第二十八條

第一項規定，將

其播送之頻道節

本法第六十九條

第三款。 

新臺幣六萬元以

上一百二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令

其限期改正；屆

第一次：處新臺

幣六萬元，並令

限期改正。 

第二次起，依第



目，以不變更內

容及形式方式裝

接於主管機關指

定之處所(含鎖

碼設備)。 

期不改正者，得

按次處罰。 

一次標準，每增

加處罰一次，遞

增新臺幣五萬

元，每次處罰時

並應通知限期改

正。但最高不得

超過新臺幣一百

二十萬元。 

 


